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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

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。 



●重要内容提示：  

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议案。 

董事会同意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本公

司”）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，公司股票拟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起继

续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 

一、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

开。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震主持，应出席会议的董事 9 名，实际出席会议

的董事 9 名。本次会议的通知及召开符合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及《港中旅

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二、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

经出席会议的董事审议表决，本次会议以 9 票同意、0 票反对、0 票弃权的

表决结果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的议案》。董事会同意

公司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，公司股票拟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起继续

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 

三、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

（一）背景和原因  

本次交易旨在加快实现公司发展战略，做大做强上市公司，实现股东利益最



大化。  

（二）重组框架方案 

1、交易对方 

交易对方为中特物流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特物流”）的股东，为与华贸

物流无关联关系的独立第三方。  

2、交易方式 

本次交易拟定为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方案》。 

3、标的资产 

本次重组标的为中特物流的股权，中特物流从事特种物流业务，与上市公

司具有较高的协同效应。 

（三）信息披露情况 

本公司股票已于 2015 年 7 月 21 日起停牌，详见公司 2015 年 7 月 21 日发

布的《重大事项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1）。停牌期间，公司于 2015

年 7 月 28 日发布了《重大事项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2）。

经与有关各方论证和协商，本次交易类型为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

集配套资金，上述事项预计会对公司构成重大资产重组。2015 年 8 月 4 日，公

司发布了《重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33）并申请公司股

票自 2015 年 8 月 4 日起预计停牌不超过一个月。2015 年 9 月 3 日，公司发布

了《重大资产重组继续停牌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临 2015-042）并申请公司股票

自 2015 年 9 月 3 日起继续停牌，预计停牌时间不超过一个月。停牌期间，公司

每 5 个交易日发布了重大资产重组进展情况公告。为推进并落实交易，公司拟

向上海证券交易所申请延期复牌，自 2015 年 10 月 8 日起公司股票继续停牌不

超过一个月。  

（四）公司在重大资产重组停牌期间所开展的主要工作 

1、已经完成的工作：公司与相关各方对交易方案涉及的问题进行论证，并

与相关交易对方进行沟通、协商； 



2、未完成工作：审计、评估工作尚未最后完成； 

3、信息披露：停牌期间，公司按照有关规定履行了持续信息披露义务。 

（五）需要在披露重组预案前取得的审批和核准情况  

本次重组预案披露前不涉及政府部门前置审批及核准事项。  

（六）下一步推进重组各项工作的时间安排 

公司将继续抓紧推进重大资产重组所涉及的各项工作，进一步就交易细节

与交易对方进行谈判，并就本次重组涉及的审批事宜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。

股票停牌期间，公司将根据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，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

务，每五个交易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进展公告。相关工作完成后，公司将

及时召开董事会会议审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或重组报告书。 

四、继续停牌的必要性和理由 

公司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，相关程

序复杂，尽职调查及审计评估等工作量大，涉及交易对方较多，有关各方仍需

时间进行协商、论证和落实。因此公司预计无法按期复牌，需要继续停牌。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港中旅华贸国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

2015 年 9 月 25 日 


